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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八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新能源车辆推广力度不足，新能源车仅占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的1.45%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市经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 市商务局，各区（市、县）党委、政府

	整改目标
	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支持力度，逐步提升新能源汽车保有量。

	整改时限
	2025年12月

	整改措施
	1. 2024年12月底前，加快推进环卫、物流配送及公共交通等领域车辆清洁化，新增和更新城区公交车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占比达到100%。
2. 2025年12月底前，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，全市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%以上。
3. 2025年12月底前，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至3万辆，新能源车占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的5%以上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1.加快推进物流配送等领域车辆清洁化，持续推动国家第三批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，2024年5月9日，签订《德阳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》，加快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电能替代，全市公交车共729辆，其中，2024年以来先后新增新能源公交车126辆(主城区50辆、罗江区40辆、广汉市8辆、绵竹市10辆、中江县18辆)，均为纯电动新能源车。2024年以来，新增新能源车辆配置采用租赁为主的模式，租赁新能源特种作业车14辆，涵盖洗扫、垃圾转运等核心作业。
2.转发《2025年四川省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》《2025年四川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实施细则》，持续开展2025年汽车报废更新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活动，发放2025年德阳市“悠然至德·悦享好礼”消费券共三批次，直接带动销售新能源汽车，持续开展2025年汽车报废更新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活动，发放2025年德阳市“悠然至德·悦享好礼”消费券共三批次，直接带动销售新能源汽车11789辆，拉动新能源汽车销售15.94亿元，进一步推动全市新能源汽车销售占比。截止2025年12月底，新能源汽车注册登记为18962辆，新车注册登记为42798辆，达到汽车新车注册登记总量的44.31%。 
3. 2023年，市经信局会同市发改委、市公安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《德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行动方案（2024-2025年）》，2025年印发《德阳市促进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政策》《德阳市氢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年）》政策文件，从产业端促进新能源汽车（纯电、换电、氢燃料电池）推广应用。截止2025年12月底，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5.3698万辆，新能源车占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为101.8039万辆（挂车除外）的5.47%。



